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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我公司开发的是商铺，有一部分已竣工验收，另有

一部分还在建，现在因为工程没有决算，相关成本资料不全，

所以没有结转已完工部分的成本。2011年11月份已开具了一

部分售房发票，因没有相对应的成本结转，所以也没有确认

收入。请问这样操作有什么税务风险没有？还有成本结转具

体要做哪些工作，准备哪些材料？

答：《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

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纳税人

在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由于涉及成

本确定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据以计算土地增值税的，可以预

征土地增值税，待该项目全部竣工、办理结算后再进行清算，

多退少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

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第九条规定，企业销

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收入，应先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

（或月）计算出预计毛利额，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开发产

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结算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销售收入

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其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的

应纳税所得额。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企业须出具对该项开发

产品实际毛利额与预计毛利额之间差异调整情况的报告以

及税务机关需要的其他相关资料。

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已完成开发过程的商品房、代建房、出

租房、周转房，应在竣工验收以后将其开发成本结转“开发产

品”账户。会计人员应根据房屋开发成本明细分类账记录的

完工房屋实际成本，记入“开发产品”账户的借方和“开发成

本———房屋开发成本”账户的贷方。“开发产品”账户应按房

屋类别分别设置商品房、代建房、出租房、周转房等二级账

户，并按各成本核算对象进行明细分类核算。

028. 我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新开办了五金加工厂，还

买了矿山，现在厂快要开始营运，矿山也已经开始采矿。所有

设备都购置齐全，所发生的费用都只有记录，还没在公司走

账，矿山在7月份购买的时候已经做长期投资处理。现在要把

厂和矿山的账做进公司账上，要怎么做呢？

答：购置的机器设备计入固定资产，企业在筹建期间发生

的费用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月管理费用———开办费。

符合下列条件的采矿权应列入“无形资产———采矿权”账

户：第一，探矿权人在勘查作业区内优先取得的采矿权。第二，

采矿权人通过申请、招标、拍卖等出让形式，从国家登记管理

机关取得的采矿权。第三，采矿权人通过出售、作价出资、合作

等转让形式从出让方获得的采矿权。据此贵公司取得矿山采

矿权的支出不能做长期投资处理，应调整计入无形资产。

029. 我公司2011年11月份购入税控两卡一器，当时我只

抵扣了税额205.75元，购买价款1 210.25元没有抵扣，现在能

否补抵呢？另外每年维护费400元开具的是一般定额发票，请

问能否抵扣增值税额？

答：根据财税［2012］15号规定，2011年12月1日之后购买

的增值税税控设备才可以抵扣。具体规定为：为减轻纳税人负

担，经国务院批准，自2011年12月1日起，增值税纳税人购买增

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

（以下称二项费用）可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增值税

纳税人2011年12月1日以后缴纳的技术维护费（不含补缴的

2011年11月30日以前的技术维护费），可凭技术维护服务单位

开具的技术维护费发票，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不足

抵减的可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030. 公司发生销售折扣业务，开具发票时将折扣额填写

在发票的备注栏，请问此张发票能否抵减销售额？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

题通知》（国税函［2010］56号）明确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

［1993］154号）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

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

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这里，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

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

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未在同

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

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031. A企业支付23万元购买了B企业的一套软件，其中软

件价款20万元，技术培训费用3万元。问题：淤这23万元对方能

否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于未来一年的技术培训费用如果可

以开具增值税发票，能否和软件一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

通知》（财税［2005］165号）的规定，纳税人销售软件产品并随

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应按

照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可享受软件产

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

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不征收增值税。

因此，这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这23万元可以全额开

具增值税发票，未来一年的技术培训费用可以和软件一起享

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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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员工出差的餐费是记入“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科目中，还是记入“管理费用———差旅费”科目中，请问对员工

出差的餐费有没有具体的税法规定？

答：在实务当中，如果企业规定出差人员实报实销，餐费

是计入差旅费的。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

四条规定：纳税人申报扣除的业务招待费，主管税务机关要求

提供证明资料的，应提供能证明真实性的足够的有效凭证或

资料。不能提供的，不得在税前扣除。第五十二条规定：纳税人

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会

费，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

实性的合法凭证，否则不得在税前扣除。差旅费的证明材料应

包括出差人员姓名、地点、时间、任务、支付凭证等。会议费证

明材料应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内容、目的、费用标

准、支付凭证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税发［2000］84号文件中由于部分

条款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冲突，已经失效。但在目前国家

并未明确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具体列支规定的情况下，企业

对发生的相关费用，仍应该按照国税发［2000］84号文件的规

定，在真实、合理、合法的条件下归集和列支，待具体文件出台

后再行调整。

033.《企业所得税法》要求职工福利费单独设置账册，进

行准确核算。请问在发生福利费支出时，是否必须凭合法发票

列支？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企

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

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

支出。”职工福利费属于企业必要和正常的支出，在实际工作

中企业要对具体事项具体对待。如职工困难补助费，合理的福

利费列支范围的人员工资、补贴无法取得发票的，有关收据、

凭证就可以作为合法凭据；对购买属于职工福利费列支范围

的实物资产和发生对外的相关费用应凭合法发票列支。

034. 我公司1月份还没办理社保，但会将公司承担部分

补发给个人，那么1月份做账时我需不需要做分录：借：管理费

用———社保/公积金（单位负担部分）；贷：应付职工薪酬———

社保/公积金（还是直接贷现金好）。2月份我公司可以买社保

了，在20号扣了款，请问我公司2月份应如何做账？

答：1月份既然没有办理社保，那么应该直接贷现金，作为

职工薪酬发放。

2月份办理了社保，相关分录如下：淤企业负担部分，提取

时：借：管理费用———劳动保险费（管理部门），销售费用———

劳动保险费（销售部门），生产成本———劳动保险费（生产部

门）；贷：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于个人负担部分 ，发

放工资时代扣（按个人交纳比例，从工资中扣除）：借：应付职

工薪酬———工资；贷：其他应付款———社会保障金（代扣职工

应交纳的部分）。盂实际交纳时：借：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

险费（单位负担部分），其他应付款———社会保障金（代扣个

人负担部分）；贷：银行存款（总交纳的金额）。

035. 我公司受到超额用电罚款，不知道是计入营业外支

出还是进入生产成本，能否在所得税前扣除？

答：超额用电的罚款本质是合同违约金。有些地方、企业

与供电企业约定，电费分时段计价，同时单位时间内总用电量

超过一定使用限额后要加收费用。贵公司的超额用电罚款也

是由于生产经营需要，与分时段计费和超限额加价的性质比

较类似，所以计入生产成本为宜。

在税务方面，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企业的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等不得税前

扣除。《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及截至目前所见的规范性文件

并未进一步予以细化。

不过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的通知》中的附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附表

填报说明》中明确，“扣除类项目中‘11援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

物的损失’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

度实际发生的罚金、罚款和被罚没财物损失的金额，不包括纳

税人按照经济合同规定支付的违约金（包括银行罚息）、罚款和

诉讼费”。因为该项目第3列“调增金额”等于第1列，因此，贵公

司超额用电罚款属于所得税法规定允许扣除的罚款，可以在税

前扣除。

036. 我单位购置了一台电脑（含主机、显示器、键盘）总价

4 420元，未分别核算主机、显示器各自的价值。使用了两年

后，因显示器损坏，更换了一台价值1 800元的显示器。请问这

台新更换的显示器能否计入固定资产———电脑，如何转销原

显示器的价值？

答：这可以视为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问题，按《企业会计

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规定，固定资产的后续

支出是指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修理

费用等。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等后续支出，满足本准则第四条

规定确认条件的，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如有被替换的部

分，应扣除其账面价值；不满足本准则第四条规定确认条件的

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因此，将新购显示器价值计入电脑账面原值中，但同时应

合理确定并扣除原显示器入账价值，并按新的预计使用寿命、

残值重新确定折旧期限和月折旧额。对于替换下来的旧显示

器，按前述扣除原值及计算的已计提折旧额转入“固定资产清

理”科目，或直接将其净值计入“原材料”等科目。

当然，也可以将显示器单独作为固定资产入账。按照会计

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

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适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

的，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这种情况

下，对该套电脑的原净值直接就替换下来的旧显示器价值部

分予以调减。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安 蔡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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